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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2020年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

报  告

2021年9月23日在峨眉山市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上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廖学松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规定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20年我市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0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我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381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4%，同比增长1.77%，其中：税收收入136960万元，同比减少15.15%；非税收入66857万元，同比增长72.05%。加上返还性收入405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0525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299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74460万元、上年结转1173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00万元、调入资金3000万元，收入总量为407749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0370万元，完成变动预算的99.81%；加上上解支出1884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794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219万元，结转结余资金919万元，支出总量为406830万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与向市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减少2492万元，主要是年终决算后上级补助收入减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减少2492万元，主要是上解上级支出增加了1584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减少4427万元，年终结余资金增加35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0年，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54653万元，同比减少12.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5239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2033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93730万元、上年结余1639万元后，收入总量为370355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31545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57%，加上债务还本支出53530万元、结转结余资金1370万元，支出总量为370355万元。收入总量减去支出总量后，实现收支平衡。

与向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增加8万元，主要是年终决算上级补助收入增加8万元，相应的政府性基金的结转结余资金增加8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0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3000万元，加上上年结转1289万元、上级专项补助11万元，本年可供安排支出合计4300万元。其中安排支出577万元，调出3000万元到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支出，国有资本经营结转下年继续使用723万元。

与向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数据一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0年社保基金预算收入9423万元，其中个人缴费收入3939万元，利息收入43万元，政府补贴收入5202万元，委托投资收益收入120万元，其他收入91万元，转移收入28万元。社保基金预算支出5833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5825万元，转移支出5万元，其他支出3万元，本年收支结余3590万元，年末滚存结余21708万元。

与向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的执行数相比，社保基金预算支出5832万元，主要是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增加1万元。相应的本年收支结余减少1万元。
二、一般预算重点支出情况及其他需要报告事项

（一）一般预算重点支出执行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300370万元。主要包含：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3676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86%；国防支出200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公共安全支出17743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71%；教育支出44512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69%；科学技术支出388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938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553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73%；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22409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节能环保支出4212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城乡社区支出32851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农林水支出40402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9.60%；交通运输支出4825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164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429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金融支出1329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398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住房保障支出10840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粮油物质储备支出349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992万元，占变动预算的95.25%；其他支出36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债务付息支出15028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债务发行费用支出96万元，占变动预算的100%。

（二）上年结转资金的使用情况

2020年动用上年结转资金2812万元，其中一般预算上年结转资金1173万元，基金预算上年结转资金1639万元。全部按原资金使用途径使用。

（三）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

2020年，我市共收到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财政补助资金122299万元（其中：税收返还补助405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05255万元、专项补助12990万元），加上上年上级专项项目结转资金1173万元，共计123472万元，实际安排支出122553万元，年末上级专项结转资金919万元。

2020年收到上级基金补助资金20333万元，加上上年上级专项项目结转522万元，共计20855万元，实际安排使用20734万元，年末结转下年121万元。

（四）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0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初安排预备费4000万元，执行中动用1407万元用于临时价格补贴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物资采购，剩余2593万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全部收回作为结余资金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五）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2020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实际完成203817万元，较调整预算203000万元超收817万元，全部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规模和使用情况

2020年初我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6936万元，减去编制2020年预算时动用3000万元，加上当年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219万元，2020年末我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12155万元。

（七）预算周转金规模和使用情况

我市2020年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周转金余额仍为4万元。

（八）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9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7618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59469万元，专项债务316716万元），加上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减去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上级财政部门依法收回部分我市核销核减等形成的限额空间，2020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79979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462044万元，专项债务337749万元）。

2019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70068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415683万元，专项债务285000万元），加上2020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68190万元（其中：发行新增一般债券30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45600万元，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7146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48130万元），减去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13293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79400万元，专项债务53530万元），2020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73594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410743万元，专项债务325200万元）。另外，2020年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务利息2593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利息15028万元，专项债务利息10907万元）。

2020年我市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68190万元，其中：再融资债券119590万元、新增债券486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资金45600万元，发行并使用于以下项目：峨眉山市茶叶生产基地及创业中心扶贫建设项目15000万元、峨眉山市城区供水工程6000万元、峨眉山市精神病医院整体迁建及特殊病人治疗康复科建设项目2250万元、峨眉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7950万元、峨眉山经济开发区资源循环利用改造项目5100万元、峨眉山市生态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1000万元、峨眉山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二期）4300万元、峨眉山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400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3000万元发行并使用于峨眉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整治项目。

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低于核定的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绩效评价情况

     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一是突出绩效导向，完善制度办法。印发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办法，明确项目支出管理要求，建立健全绩效管理规范性文件。二是强化绩效目标引领，推进事前绩效评估，将绩效目标与预算同步申报、审核与批复下达。三是全覆盖预算绩效运行监控，扩大绩效自评范围。组织对全市7个部门整体类、2个政策类、56个专项类本级支出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涵盖四本预算，涉及资金10.67亿元。四是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将绩效结果作为预算安排、改进管理与目标考核挂钩。

三、落实市人大决议及重点工作情况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全市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市委“137”发展战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文旅兴市年”工作主题，立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化财政改革，统筹财政资金，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全市财政平稳运行。

（一）积极组织收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一是强化收入征管。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家大规模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影响，财税部门加强与各部门间的联动协作，凝聚收入征管合力，依法依规组织财税收入，确保应收尽收。同时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加强国有资产处置、出租和国有土地有偿出让等收入的征收管理，全力挖掘非税收入潜力，确保非税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二是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紧盯政策资金投向，研究政策、用好政策，高效组织项目谋划申报，大力争取抗疫特别国债、乡村振兴和环保领域等资金，全年向上争取资金共计195900万元（含转移支付资金121800万元；新增地方一般性债券3000万元；抗疫特别国债18200万元；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45600万元；其他资金7300万元），完成全年建议数200000万元的97.95%，同比增长64.62%。为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有效缓解财力缺口和政府偿债压力。三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年共盘活财政存量资金42653万元,清理回收的资金主要用于为民办实事、城市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弥补公共预算财力缺口，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二）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全力保障重点支出

坚持以“三保”为基本，有保有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在2019年的基础上压减5.4%，各部门压减一般性支出达到18%。将节约的资金优先用于民生、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突出重点，补齐民生短板。加强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巩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和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支持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困难群众救助等财政补助标准；加大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设施，增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费，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来抓，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加快资金拨付使用，确保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

施策精准，三大攻坚战保障有力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找准财政发力支点，支持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一是大力支持脱贫攻坚。2020年投入4873万元，全力做好脱贫攻坚保障，持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足额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二是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坚持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投入10513万元重点支持农村“厕所革命”和自然村户厕改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城乡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场处理、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防治等，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全面强化风险管控。全面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用好新增专项债券限额政策，支持棚改、卫生等重大项目有力推进。依规将政府债券资金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规范债券资金使用。继续坚持将财政承受能力作为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和实施的前置环节，确保财力可承受可持续。

（四）改革推进有力，理财水平不断提升

一是全面推行票据电子化管理。积极响应国务院深化“放管服”工作部署，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促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2020年，我市已全面完成财政电子票据暨非税征缴一体化系统招标采购、搭建工作，将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票据、非税收入通用票据、行政刑事处罚罚没票据、社团会费专用票据等全部纳入电子化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规范了全市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行为，提升了财政票据监管水平和效率。二是稳步推进乡镇（街道）财政所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完善财政所日常管理、教育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体系。加强乡镇财政所人员配备，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财政行政基层基础，提高乡镇（街道）财政管理水平。

（五）强化监管职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继续强化财政监督管理职能，健全财政监管机制，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面加强财政监督。一是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全面落实上级有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一步简化程序，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化管理，提高采购效率，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积极落实疫情防控等政府采购制度，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督促各单位做好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工作，全市完成采购量271万元。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治理，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问题和做法，检查发现涉及合同签订、评审过程违规、逾期退还保证金等问题10个并及时进行查处，对1名采购人、2家供应商处以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促进政府采购市场公平。针对政府采购乱象，制定《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完善政府采购手续》管理办法，加强政府采购监管。二是加大投资评审力度。强化“目标、评估、管理、反馈”环节衔接，建立项目评审动态跟踪制度，严格评审控成本，合理控制项目基本建设支出，密切结算审核现场勘查，守好工程变更关。完成项目评审749个(包括115个电力类项目和16个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项目)。送审金额156757.69万元，审定金额135521.8万元，审减金额21235.89万元，审减率13.55%。其中：预算项目评审368个，送审金额113922.71万元，审定金额95972.22万元，审减金额17950.49万元，审减率15.76%。结算项目评审381个，送审金额42834.98万元，审定金额39549.58万元，审减金额3285.4万元，审减率7.67%。三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将四本预算纳入预算绩效管理，实现绩效目标随同部门预算同步批复下达。重点评估社会关注度高、金额较大项目，推动绩效管理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有机结合，构建事前评估、事中跟踪、事后评价、综合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闭环”体系，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完善信息公开渠道，主动在政府网站公开绩效管理情况，保持信息公开常态化。四是强化财务制度监管。定期对全市所有预算单位财务内控管理制度建设、会计制度执行和重大财税政策落实情况加强检查，规范了会计实务操作，夯实了会计基础工作。

（六）强化风险管控，规范政府债务管理

科学评估财政可承受能力，平衡好经济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做到积极争取、风险可控。一是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政府举债一律采取上级代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进行，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借债务或发生财政中长期支出责任。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财政部门不为任何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或承诺，确保隐性债务只减不增。二是不折不扣地落实化解债务风险方案，将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纳入年初预算。三是积极主动与上级部门沟通，最大限度争取债券资金，提前做好新增政府债券项目筛选、储备，及时置换、更新系统内存量债务项目。四是依规使用债券资金，加快债券资金拨付进度，确保债券资金使用规范有效。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收支缺口压力逐年增大。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财政增收乏力，与城乡建设以及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增长较快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少数项目预算执行进度较慢，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升；三是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逐年增大，与财政稳健运行的矛盾日渐突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认真分析，找准症结，综合施策，切实加以改进解决。

以上2020年财政决算报告，请予审查批准。





